
聊城市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科技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聊政字〔2023〕11号）和《山东省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实施办法》（鲁科字〔2022〕45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快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全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科技强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财政补助是指为鼓励创新主体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市级财政按一定比例对符合条件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给予的补助资金。

第三条  受补助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聊城市境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和当年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二）企业开展的研究开发活动符合国家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所属范畴，并已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其中规上企业还须如实填报国家统计局研发活动统计报表。

（三）企业当年须开展经营活动并取得销售收入。“当年”是指企业申报前1个会计年度，销售收入为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

（四）年销售收入2亿元以上的企业，当年度研发投入须较上年度增加且占当年销售收入的4%（含）以上，连续两个纳税年度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年销售收入2亿元（含）以下企业，当年度研发投入须占当年销售收入的6%（含）以上。
第四条  补助标准

市级补助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当年获批省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的企业，按其获批省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1：1比例给予配套补助。
第五条  补助流程
（一）企业申请。市科技局会同财政、税务部门根据《山东省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实施办法》（鲁科字〔2022〕45号）要求联合发布省、市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申请通知，企业在申请省级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的同时提出市级补助资金申请。
（二）审核推荐。各县市区科技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部门依照补助标准，对提出补助申请的企业进行审核，确定补助对象和补助金额，汇总后联合推荐报送市科技局。

（三）补助下达。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市税务局结合省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文件对申报企业相关情况进行复核,并确定补助对象和补助金额。

第六条  补助资金用于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获得补助的企业应对该资金及其发生的支出进行单独核算，加强对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第七条  市财政局会同市科技局共同管理补助资金。各级科技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对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税务部门会同科技部门负责指导和帮助企业用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第八条  市县区科技、财政、税务部门应建立管理信息交流机制，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第九条  鼓励各县市区结合自身财力，制定本地区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实施办法，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第十条  对以弄虚作假等手段套取骗取补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及有关责任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并追回财政补助资金。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原《聊城市科学技术局 聊城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聊城市税务局关于修订〈聊城市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聊市科发〔2022〕7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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